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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是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效
率和集约化程度，促进土地有序、合理与科学化利用

的重要手段。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对改善农村生态

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缓解用地矛盾，实现耕地

占补平衡，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城镇化，缩小城乡差

距，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农村居

民点整理将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缩短城乡贫富差

距，增加对城市建设用地的供给，保障经济的快速健

康发展。目前我国农村建设用地的总量约０．１８亿
ｈｍ２（５倍于城镇建设用地），分布较为零散，“空心
村”大量存在，土地利用较为粗放。根据土地利用

现状变更调查资料，江苏省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达

到

９３．７９万ｈｍ２；２０００年全省有农村人口４８２９．０２万，
人均占地１９４．２２ｍ２，高于全国１５０ｍ２的平均水平。
把这部分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面积相当可观，也为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提供了物质条件。

１　农村居民点整理中存在的问题

农村居民点整理主要涉及２个方面的内容：一
是农村居民点的拆迁、安置；二是对农民土地的再分

配和补偿。农村居民点的拆迁、安置主要有３种模
式，即：向城镇集中、向中心村集中以及就地安置。

国家建设统一经营的生态园区，农民集体获得租金，

对于拆迁过程中给农民造成损失的，地方将给以适

当的补偿。但农村居民点整理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

问题：

（１）农民住房安置的问题。在农村居民点整理
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了２种住房安置措施。一是把农
民统一安置到建好的居民区，根据城镇用地标准以

及原先宅基地房屋情况，给予每户面积不等的住房

１套。二是对原先农民宅基地房屋进行评估，发放
补偿费用，由农民自己在政府划定的区域建房。给

予农民补偿款的方法可能导致农民建不到房，因为

农民获得的补偿款不足以到市场上买房或者自己建

房，而且农民的储蓄较少，而用钱的地方较多，容易

导致把补偿款挪做他用，最终导致无钱建房。

（２）责任田再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农村居民点
整理后，农民迁移到中心村或城镇，这就涉及责任田

的再分配问题。居所与田地距离较远的农民面临交

通成本的问题，这些费用由谁承担则是问题之一。

有些地方把整理出的田地由政府统一经营，成立农

业生态园区。园区管委会每年向农民交纳租金或一

次性付给农民集体补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

证农民的利益则是问题之二。

（３）耕地复垦数量、质量的问题。在农村建设
用地整理的过程中，过去因为只注重耕地的数量而

没有过多强调复垦后耕地的质量，造成了“占好地、

补劣地”现象时有发生，给我国耕地的总体质量带

来了一些影响。所以，在现阶段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对整理出的耕地质量进行

评价，做好与建设用地指标挂钩的工作。

２　对策建议

（１）充分尊重集体土地产权，切实保障农民权
益。首先，农村居民点整理要充分尊重土地所有者

的权益，不得侵犯农民的产权。其次，应该加强宣传

力度，使广大农民认识到居民点整理的重大意义，并

保证整理项目的透明和公开，随时接受农民的监督。

第三，在整理过程中，要给予农民实惠，注重改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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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产、生活条件，并保证农民生活质量不降低，对

于整理过程中对农民造成的损失要给予公平的补

偿。政府在安置农民时应以统一安置到建造好的居

民小区为主，一方面能保证农民有房住；另一方面也

有助于政府和农民节省房屋建造的开支。在具体实

施过程中，首先应征求农民的意见，扩大宣传力度，

争取大部分农民的认可，并保证农民住房条件不降

低。对于确想自己建房的农户可以发放补偿款，让

其自建房屋。同时，政府只发放房屋的内部必要的

装潢费用以及在国家规定范围内住房面积减少所带

来的补偿费用等。对于责任田的再分配，地方应该

考虑农民田地位置变化带来的交通成本，并给以必

要的补偿。对于由政府统一经营农业园区的，政府

应该按照租赁农民土地或农民以土地入股等方式，

让农民获得稳定的补偿，从而充分保障农民的权益，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２）城镇建设用地置换指标要做到与复垦耕地
的数量、质量“双挂钩”。应建立并完善耕地质量评

价体系，完善耕地质量评价系统，合理运作、科学评

价，做到建设用地指标与复垦耕地的数量、质量“双

挂钩”。地方政府应该对复垦后的质量进行评估，

对于高于平均水平或复垦耕地质量很高的，可以给

予奖励或赋予“质量系数”，即置换比复垦面积更大

的建设用地使用指标。

（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土地可持续利
用的原则。在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过程中，要十分注

重保护耕地质量和农村生态环境。具体来说应该注

意以下几点：①注重土壤的改良。土地作为自然的
产物，其质量的提高必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必须充

分考虑土地生态系统内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特

点，考虑系统内各生态因素间的相互平衡以及土地

生态系统与其他各相关环境系统间的相互关系；②
注重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对于不适合作物耕种的

土地，要做好退耕还林还湖工作，维护农村生态系

统；③按照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环境容纳能力的原则
实施各项土地整理的生物和工程技术措施。要注意

有选择地保留民族、民俗等文化遗产和建筑，做到土

地整理与文化建设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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